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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泰安市特困人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》的

政 策 解 读 
 

一、政策背景 

特困人员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、最脆弱的群体，保障好他们

的基本生活是各级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。根据《民政部关于

印发〈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1〕43号）、《山

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

民〔2021〕45号）要求，泰安市民政局在开展实地调研、广泛听

取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泰安市特困人

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 

二、决策依据 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号）、《山东省社

会救助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79号）、《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

〈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民〔2021〕45号）、

《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》(泰政

字〔2020〕63 号)、中共泰安市委办公室、泰安市人民政府印发

《泰安市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（泰办

发电〔2020〕13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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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出台目的 

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困人员认定条

件、程序等，适度扩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覆盖范围，推动特

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惠及更多生活困难的残疾人、未成年人等困

难群众，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 

四、主要内容 

《实施细则》共十章三十九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是总则。明确了制定依据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应当遵

循的原则。 

二是认定条件。明确了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，无生活来源，

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

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范围。明确了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及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具体

条件，明确了不能认定为特困人员的具体情形。 

三是申请及受理。明确申请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书面申请。 

四是审核确认。明确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进行调查核实、审核确认及公示等各阶段的工作。 

五是生活自理能力评估。明确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民政

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在给予其救助供养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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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，组织开展生活自理能力评估，确定特困人员自理状况。特

困人员生活自理状况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、部分丧失生活自理

能力与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三种。 

六是照料服务和监护。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

家分散供养和在当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。县（市、区）民政

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定期考察评估分散供养特

困人员照料服务协议履行情况，督促照料服务人按照协议内容落

实照护服务责任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对法律规定

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困人员的监护人进行

确认，并指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明确了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积极推行政府购

买服务，由社会力量为特困人员提供照料服务。 

七是救助供养资金管理。明确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供养金的

拨付方式，同时明确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供养金的照料护理标准

部分可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统筹使用。 

八是特困人员财产管理。明确了特困人员拥有占有、使用、

受益和处分个人全部财产的权利。对特困人员遗产处理方法做出

了具体说明。 

九是终止救助供养。明确了终止救助供养的具体情形及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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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程序等。 

十是附则。本办法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3月 31日。原政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五、解读部门及咨询方式 

解读单位：泰安市民政局 

咨询电话：0538-69915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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